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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
阶段工作的通知
教字〔2025〕49号

各二级学院：

我校 2025届本科毕业生即将进入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阶

段，根据《吉利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要求，为使我校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科学、规范地进行，进一

步提高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，现将 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答辩阶段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答辩前，成立答辩委员会。

答辩委员会主任一般由院长或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（院长

助理）担任。答辩委员会委员原则上应由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

教师组成，经学院审核批准后在答辩开始前一周公布，并报教务

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案。答辩委员会职责为：

1.审定学生毕业答辩资格，领导并组织答辩具体工作；

2.完成答辩分组，监督答辩工作；

3.根据《吉利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评定表》和学

院实际情况，制定各专业答辩要求和成绩评定标准；

4.审定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总评成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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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受理对答辩结果有异议的学生申诉，并提出处理意见，必

要时报教务处和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。

（二）答辩委员会下设若干答辩小组

答辩小组每组人数 3或 5人。设组长 1名，原则上由具有副

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或博士及以上学历教师担任，其他成员可由

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组成，另设秘书 1

名，负责记录和整理答辩情况。

注意：学生的指导老师不能担任该学生答辩小组的成员。答

辩小组成员研究的专业方向与学生选题内涵基本一致。

二、答辩要求

（一）答辩资格审核要求

学生论文须系统查重满足学校和学院规定要求，且经指导

老师评阅成绩≥60 分、评阅老师评阅合格，方可取得答辩资格。

学院需认真审查学生答辩资格，审核后应提前公布具有答

辩资格的学生名单，以及具体的答辩安排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能参加答辩：

1.指导教师、评阅老师评阅成绩为不合格；

2.经查重，文字复制比超过学校或学院规定者；

3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过程性表格（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指

导周记、中期检查表等）未按时按要求完成者；

4.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过程中有学术不端行为者；

5.无故不与指导老师联系超过一个月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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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答辩时间要求

1.2025 年 5 月 11 日之前，完成毕业答辩（一次答辩、二

次答辩），如有特殊情况，可申请最晚至 2025 年 5 月 18 日前

完成；

2.2025 年 5 月 25 日之前，完成教务管理系统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综合成绩录入。

（三）答辩形式要求

1.原则上毕业生均需返校参加线下答辩。

2.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到场参加答辩的毕业生需填写《特

殊答辩申请表》（附件 7），学院审批通过后提交教务处审批。

3.线上答辩应进行录屏，对关键画面截屏保留，至少 1 张

画面包含答辩学生和答辩小组成员，留存以保证过程可追溯。

（四）答辩工作要求

1.答辩相关工作应按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指南》

（附件 1）要求进行，学院可参照并完善本学院答辩方案，答

辩方案应包括组织管理、答辩资格及审查、答辩流程、答辩要

求、答辩安排（含学生、答辩小组、时间、地点具体信息）。

2.答辩过程中，答辩组老师对学生进行提问（不少于 3 个

问题），合议确定修改意见、答辩评分及评语；答辩秘书做好

答辩记录，包括学生陈述、答辩情况、答辩小组修改意见等，

答辩小组秘书不参与成绩评定。当天参与答辩的师生需在签到

表签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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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成绩评定要求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采用“结构分”综合评定。“结构分” 分

别由指导教师、答辩小组给定。成绩与等级对应关系如下，各

专业“优秀”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10%。

100≥ 成绩 ≥90 优秀

90＞ 成绩 ≥80 良好

80＞ 成绩 ≥70 中等

70＞ 成绩 ≥60 及格

成绩＜ 60 不及格

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 Y＝ 0.45A + 0.55B，其中：

Y—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综合成绩（百分制）

A—指导教师评阅成绩（百分制）

B—学生答辩成绩（百分制）

其中答辩成绩为答辩小组各成员评分的平均值，四舍五入

保留整数。

各学院应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全部结束后，认真审查

各专业成绩评定情况；经答辩委员会审定、学院教学副院长批

准后，在规定日期内，将成绩录入到教务系统。

教务处联系人：王永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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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指南

2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系统操作指南（学生端 教师端

管理端）

3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相关表格（参考用）

4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现场签到表

5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特殊答辩申请表

6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小组记录表

7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小组汇总表

8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秘书记录表

9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小组修改意见反馈表

教务处

2025年 4月 21日


